关于员工医疗报销的说明

兹有我司员工吴金凤，身份证号132934198102141526，于2021年 1月自行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，2021年6月份起在我司就职并缴纳职工医疗保险。

此人于2021年9月6日在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使用社保卡登记住院，2021年9月17日办理出院时，医院提出因社保统筹账户为零不能正常使用职工医保报销结算（员工已出院未结算），针对此情况做以下说明及申请：
2021年6月份因职工医疗保险系统问题（初期为不能申报，后通知可申报后又不稳定，造成系统核定人数与实际核定人数不符，后经医保工作人员查证，其中一人因系统信息错乱导致差异），导致我司系统申报及缴费延迟至7月，费用到账期为7月22日，故截止此员工住院时间，社保到账期未满三个月，不能正常报销结算。

现特申请贵单位对此情况给予查证，批准报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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